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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38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

书》。 具体详情公告如下：

一、发明专利证书的基本信息

发明名称：肠溶微丸、其制备方法和包含它的制剂

专利号：ZL� 2020� 1� 1394894.9

专利申请日：2020年12月02日

专利权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明人：李普成；张象娜；张裕容；莫雅婷；陈乐平；侯雪梅；崔艳南；成彩华；胡斯文；王涛；涂增清；李

菁；谭文绘

授权公告日：2023年04月28日

授权公告号：CN� 114569575� B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专利要点：本发明涉及肠溶微丸、其制备方法和制剂以及它们的用途。 肠溶微丸从内向外依次包括

药丸芯、隔离层和肠溶层，药丸芯含有艾普拉唑和/或艾普拉唑的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和第一辅料。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发明专利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公司艾普拉唑微丸肠溶片研发项目中， 公司自主研发的艾普拉唑

微丸肠溶片已于2022年11月获批开展临床试验。 上述发明专利的取得和应用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

财务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3-037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微球获得注

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收

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证书编号：2023S00632）。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药品批件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微球

英文名：Triptorelin� Acetate� Microspheres� for� Injection

剂型：注射剂

规格：3.75mg（按C64H82N18O13计）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2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上海丽珠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3000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批准本品适用于“需要雄激素去势治疗的前列腺癌患者” 。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情况

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微球历经10年研发，是本公司自主开发的高端长效微球制剂，首次提交临床试

验申请获得受理的时间为2015年02月02日（受理号：CXHL1500286粤）。

本产品是每月一次肌肉注射的一种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激动剂，适用于“需要雄激素去势治疗的前

列腺癌患者” 。 相比普通醋酸曲普瑞林注射剂，具有起效时间长，减少用药次数特点，可减轻患者痛苦和

用药负担，提高用药耐受性和可及性。

截至本公告日，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微球累计直接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10,832.15万元。

三、同类药品市场状况

根据CDE审评中心网站及咸达数据库显示，截止本公告日，曲普瑞林长效缓控释制剂国内共有3个

进口产品上市（包括达菲林?（注射用醋酸曲普瑞林）、达必佳?（注射用曲普瑞林）、注射用双羟萘酸曲

普瑞林），除本公司外暂无其他国产厂家取得生产批件。

根据IQVIA抽样统计估测数据，2022年曲普瑞林制剂国内销售总额为人民币14.08亿元， 其中长效

缓控释制剂销售额为12.38亿元。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在取得药品注册证书后，可生产本品并上市销售，产品的经营情况因受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

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91� � � � � � � �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2023-027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

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87.20%，累计被冻结和标记的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

司股份数量的81.13%，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公司于2023年5月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控股股东” ）之

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关于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告知函》，获悉兰州太华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冻结/标

记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类型

司法冻结日期 司法解冻日期

司法冻

结执行

人

原

因

兰州太华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

是 12,250,000 54.24% 3.79% 否 2023-05-08 2026-05-07

兰州市

城关区

人民法

院

司

法

再

冻

结

本次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股票被司法再冻结， 原因系其关联公司兰州亚太热力供应有限公

司经营困难， 该关联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 （以下简称 “浦发银行兰州分

行” ）的2,400万元贷款到期未偿还贷款本息，浦发银行兰州分行起诉至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

诉请偿还，目前该关联公司已与浦发银行兰州分行和解。 本次冻结是诉讼保全例行程序，该关联公司已

向浦发银行兰州分行申请解除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和被标记等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记数

量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兰州亚太矿业集团

有限公司

32,177,295 9.95% 5,677,295 26,500,000 100% 9.95%

兰州太华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22,583,700 6.99% 12,250,000 0 54.24% 3.79%

合计 54,760,995 16.94% 17,927,295 26,500,000 81.13% 13.7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87.20%，

累计被冻结和标记的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81.13%。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控股股东兰州亚太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兰州太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发函，

公司获悉如下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不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涉

及被执行金额合计149,057.1万元（已剔除同一案件被重复执行的金额），其中除控股股东被执行的30,

516.89万元为自身债务涉及的诉讼外， 其余均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其关联公司担保的债务逾

期引起的诉讼，目前无仲裁情况。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事项暂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造成实质性影响，

亦不涉及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目前股东方正积极核实、应对相关诉讼，并与债权人积极

沟通协商，争取尽快与债权人达成一致意见，包括但不限于展期、续贷、部分偿还等方式。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股份变动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二）股东出具的《关于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 10日

证券代码：603181� �证券简称：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3-025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皇马尚宜

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7,540,8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会议表决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伟松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娄杭先生、钟明强先生、朱燕建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孙青华女士出席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3,109,340 97.8705 938,000 2.1295 0 /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3�年度对外借款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6,602,840 99.6950 938,000 0.3050 0 /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的

议案

10,098,340 91.5008 938,000 8.4992 0 /

7

关于续聘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0,098,340 91.5008 938,000 8.4992 0 /

8

关于公司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0,098,340 91.5008 938,000 8.4992 0 /

9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相

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98,340 91.5008 938,000 8.4992 0 /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采用非累积投票，全部经出席会议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其中议案6涉及年度现

金分红方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

同意通过。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王伟松先生和马荣芬女士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马荣芬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060.4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0%，其投票

结果不计入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王新荣先生、董事兼副总经理马夏

坤先生各自持有公司股份1,650.55万股， 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2.80%， 其投票结果不计入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8《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王伟

松、马荣芬、浙江皇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多银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

世荣宝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永丰先生、黎沁菲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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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22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27日披露了《公司2022年度报告

及摘要》，为让投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2022年度报告，以及公司财务状况、生产经营、未来发展规划等情

况，公司定于2023年5月16日（星期二）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2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

会。

本次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录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s://ir.p5w.net）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黎仁超先生、独立董事应千伟先生、董事会秘书徐琳女士、财

务总监孟海涛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效果，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 投资者可于

2023年5月15日下午15:00前登录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上市公司业绩说明会问题征集页面提

交您所关注的问题。 业绩说明会举行期间，投资者仍可登陆活动界面进行互动提问。 公司将在本次年度

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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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于2023年5月10日在公司科研大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5月4

日以电话、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参加董事7人。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 经全体董事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征求股东意见，董事会提名补选蒋聪敏先生、王昊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其他董事一致，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2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议案》

根据本次董事会议案情况，为提高效率、让补选董事尽快就任履职，经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提议，公

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一项临时提案，具体如下：

临时提案《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补选蒋聪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补选王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表决票7票，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附件资料：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蒋聪敏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6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2022年8月起至今，任公司设

计院院长。 2023年4月起，任公司技术总监。

2013年3月至2020年12月，历任公司工程部副部长、华西能源工程有限公司设计研究院院长兼总工

程师；2020年12月至2022年8月，任陕西南洋镁创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1993年7月至2003年6月，历任四川省电力设计院热机主设、广东省电力设计院热机主任设计工程

师、四川省电力设计院设计总工程师、四川省电力设计咨询公司热机主设。 2003年7月至2013年3月，历

任中电投远达环保公司设计部副经理、成都昊为环境公司总工程师、成都昊特新能源公司设总/方案经

理。

蒋聪敏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票；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不存在有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也不存在有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其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职务，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2.王昊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 2019年10月起至今，任黔西华西医疗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2年9月起，任自贡华西综保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4月起，任华西能源工程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04年5月至2014年9月，历任公司重容分厂总调度、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重容分厂厂长。 2014

年9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政府公共事业部总经理。 2017年6月至2019年10月，任自贡华西东城投资建

设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昊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不存

在有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也不存在有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其任职资格符

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任职务，符合《公司法》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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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能源” 或“公司” ）于2023年4月27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

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前述通知，公司定于 2023年 5月26日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

2023� 年 5月 10日，公司控股股东黎仁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4,275,6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07%）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关于2022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建议》，具体如下：

临时提案《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补选蒋聪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补选王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条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临时

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

经核查，上述临时提案内容未超出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

经 2023�年 5�月1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

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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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增加临时提案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5月2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26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年5月26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3年5月22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表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提案2：《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00 提案3：《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00 提案4：《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提案5：《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提案6：《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提案7：《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提案8：《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累积投票提案

9.00 提案9：《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9.01 补选蒋聪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补选王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刘锦超、应千伟、毛坚毅将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22年度工作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上述议案7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9将采

用累积投票的方式分别进行投票表决。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及其他有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股东大会在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指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利益的重大

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时间：2023年5月23日（星期二）、5月24日（星期三）上午9：00-12：00，下午14：00-17：00。

2、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

证、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3年5月24日下午17：00点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 不接受电话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的时间为准。

3、登记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部。

四、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徐琳、李大江

电话号码：0813－4736870

传真号码：0813－4736870

电子邮箱：hxny@cwpc.com.cn

通讯地址：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64300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遭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2630，投票简称：华西投票。

2、优先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不适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制投票的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或“弃权” 。

对于累积投票议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

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

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2、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对提案9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A、选举非独立董事（提案9，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人）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5月26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和9∶30—11∶

30� ，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26日（股东大会召开的当日）上午9∶15，结束时

间为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表我单位（个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表决。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注：该列打勾的

栏可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2.00 提案2：《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3.00 提案3：《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00 提案4：《公司2022年度报告及摘要》 √

5.00 提案5：《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00 提案6：《关于续聘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提案7：《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8.00 提案8：《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累积投票提案（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注：该列打勾的

栏可投票

选举票数

9.00 提案9：《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9.01 9.01补选蒋聪敏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9.02 9.02补选王昊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委托人名称（签名或盖章）：

持股数量：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

1、在非累计投票提案议案选项中，根据委托人的意见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的选项栏内

划“√” ；同意、反对或弃权仅能选其中一项，多选视为无效委托。 对于累计投票提案，则填报投给候选人

的选举票数。

2、若委托人未明确投票意见，则视为被委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

3、本授权委托书可网上下载、复印有效；法人股东须加盖单位公章。

4、本次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000681� � � � � � �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3-027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证券代码：000681，证

券简称：视觉中国）于2023年5月8日、5月9日及5月10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

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交易属于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对需核实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就相关问题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了核实：

1．经核实，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实，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

开重大信息。

3.�经核实，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4.�经核实，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2023年5月10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柴继军先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203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9%。 详见公司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视觉中国：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减持股份比例超过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除此以外，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三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81� � � � � � � � � � � �证券简称：视觉中国 公告编号：2023-028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比

例超过1%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吴玉瑞、柴继军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10日收到股东吴玉瑞女士、

柴继军先生《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获悉吴玉瑞、柴继军分别于2023年3月27日、5月10日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88万股、203万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9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3%。 具

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吴玉瑞、柴继军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甲10号院204号楼2层东区/5�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3年3月27日、5月10日

股票简称 视觉中国 股票代码 000681

变动类型

增加□ 减少

√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791.00 1.13

其中：吴玉瑞 588.00 0.84

柴继军 203.00 0.29

合 计 791.00 1.1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廖道训

合计持有股份 4,684.06 6.69 4,684.06 6.6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684.06 6.69 4,684.06 6.6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吴玉瑞

合计持有股份 8,277.13 11.81 7,689.13 10.9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277.13 11.81 7,689.13 10.9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柴继军

合计持有股份 3,142.38 4.49 2,939.38 4.2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785.60 1.12 582.60 0.83

有限售条件股份1 2,356.79 3.36 2,356.79 3.36

巫晓燕2

合计持有股份 10.00 0.01 10.00 0.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0.00 0.01 10.00 0.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16,113.58 23.00 15,322.58 21.8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756.79 19.64 12,965.79 18.51

有限售条件股份 2,356.79 3.36 2,356.79 3.36

注：1.柴继军先生为公司董事、总裁，其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为高管锁定股份。

2.巫晓燕女士为柴继军先生配偶。

3.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意向、

计划

是□ 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

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

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股东告知函

视觉（中国）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2023-028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所在地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8,856,9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8.870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春生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0人，董事马连明先生和郑柏山先生、独立董事赵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57,210 99.7720 1,741,700 0.1726 558,027 0.0554

2、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10,710 99.7674 1,788,200 0.1772 558,027 0.0554

3、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57,210 99.7720 1,741,700 0.1726 558,027 0.0554

4、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10,710 99.7674 1,788,200 0.1772 558,027 0.0554

5、议案名称：《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112,637 99.8271 1,744,200 0.1728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监事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7、议案名称：《2023年度基建、技改项目投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8、议案名称：《2023年度筹融资计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9、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7,068,637 99.8227 1,788,200 0.1772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06,515,810 99.7679 1,783,100 0.1767 558,027 0.0554

12、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3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98,283,582 98.9519 1,781,200 0.1765 8,792,155 0.8716

13、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5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87,455,159 98.0444 1,744,200 1.9553 100 0.0003

6

《关于在公司领薪的董事及

监事考核情况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9

《关于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10

《关于2023年度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11

《关于聘请2023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86,858,332 97.3754 1,783,100 1.9990 558,027 0.6256

12

《关于聘请2023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8,626,104 88.1463 1,781,200 1.9968 8,792,155 9.8569

13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日常关

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87,411,159 97.9951 1,788,200 2.0047 100 0.0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13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唐山三友集团有限公司、唐山三友碱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为919,657,478股，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柳、肖芳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11日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